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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
编制了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为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837号文）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4 名特定对象共发行 336,263,734 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 5.46元/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835,999,987.6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 1,805,950,187.8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8年 8月 23日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亚会 A验字[2018]0007号）。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公司 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备注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93,406.87 -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50,551.17 -

补充流动资金（-） 36,843.85 -

合计 180,801.89

（2）2021年半年度公司 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备注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 -
合计 -

（3）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 954,427.75元，结余资金系利息净收

入形成。
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行深圳福永支行 754970797120 307,122.62
光大银行深圳华强支行 78150188000147330 647,305.13

合计 954,427.75
（二）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006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28 名特定对象共发行 634,793,184 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 3.82元/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2,424,909,962.8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386,512,911.0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4月 24日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亚会 A验字[2020]0021号）。

2、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公司 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备注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50,605.56 -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26,534.12 -

补充流动资金（-） 84,193.67 -

合计 161,333.35

（2）2021年半年度公司 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备注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 22,897.52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5,527.75 -

合计 58,425.27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计划变更募投项目“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项目（年产 5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及 2万吨三元正极材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部分的募
集资金拟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 万吨镍/年）”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新增募投项目“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 万吨镍/
年）”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PT.QMB NEW ENERGY MATERIALS（中文名“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2021
年 5月 13日，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
日、2021 年 5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公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重新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重新签订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 随即本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PT.
QMBNEW ENERGY MATERIALS（中文名“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达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六方监管协议》。该专户仅用于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了募投项目
变更。

（3）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 201,415,109.59元。
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存放情况及余额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建行田背支行 44250100001800002906 90,642.07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
公司

工商银行深圳新沙支行 4000022529200818126 464,791.30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 2130000100000199951 35,655,053.26

中行荆门高新区支行 571680391415 20,724.52

中行荆门高新区支行 570380386276 165,072,160.04

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
达分行 100000900844745 111,738.40

合计 201,415,109.59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格林美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
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1、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18年 8月 23日，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仅用
于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循环再造动力三元材料用前驱体原料项目（6万吨/年）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18年 8月 23日，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
仅用于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循环再造动力电池用三元材料项目（3万吨/年）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18年 8月 23日， 本公司和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华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

后因公司就 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原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持
续督导义务解除，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对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之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继，故公司 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专户按照相
关规定， 已由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账号及用途
未变。

2、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20年 4月 24日，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该
专户仅用于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拆解循环再造车用动力电池包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20年 4月 24日，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仅用于荆
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3万吨/年三元动力电池材料前驱体生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020年 4月 24日， 本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田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20年 4月 24日，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仅用于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
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21 年 4 月 26 日、
2021年 5 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募投项目“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印尼红土
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万吨镍/年）”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已
完成了募投项目变更。

2021年 5月 14日，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该专户仅用
于本公司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021年 5月 14日，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 PT.QMB NEW ENERGY MATERIALS（中文名“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达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六方监管协议》，该专户仅用于本公司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
万吨镍/年）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1年半年度《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2021年半年度《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2021年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三。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建设印尼镍资源项目，扩大镍资源的获取数量与

战略掌控能力， 为建设全球竞争力的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制造体系提供战略镍资源保障，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
材料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已经获得银行项目资金的支持，正在按照预期进度有
序建设。 公司计划变更募投项目“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
及 2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部分的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印尼红土镍矿生
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 万吨镍/年）”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将原计划投入“动力
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的剩余部分
未使用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净额为 30,000 万元）用于“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
化学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 万吨镍/年）”，剩余部分未使用募集资金 35,527.7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净额为 34,546.93 万元， 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980.83 万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1年 5月 13日，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 年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未按规定使用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的情况。
2021年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均未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一：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附件一：
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0,595.0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0,801.8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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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 否
达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
是否发
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循环再造动力
三元材料用前
驱体原料项目
（6万吨 /年）

否 118,751.17 118,751.17 118,891.71 100 2020年 12
月

9924.05
万元 是 否

循环再造动力
电池用三元材
料项目（3万吨
/年）

否 25,000.00 25,000.00 25,066.33 100 2021年 12
月 不适用 建 设

期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6,843.85 36,843.85 36,843.85 100 -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180,595.02 180,595.02 180,801.89
附件一：

2017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2021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拟投入资金总额，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不足
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本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本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亚会 A核字 [2018]039 号），
经审核， 截至 2018年 7月 31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已投入自筹资金
934,068,732.45元，具体如下：三元前驱体 795,563,190.50元，三元材料 138,505,541.95元。
本公司于 2018年 8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分别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置换募集资金总额 934,068,732.45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 95.44万元，结余资金系利息净收入形成。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结余资金用于募投项目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二：
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8,651.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425.2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4,546.9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9,758.6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4,546.9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7.05%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绿色拆解循环再
造车用动力电池
包项目

否 31,457.62 31,457.62 5,162.88 31,633.68 100.56 2022 年
12月

不适
用

建 设
期 否

3 万吨 / 年三元
动力电池材料前
驱体生产项目

否 55,000.00 55,000.00 4,245.84 51,461.63 93.57 2021 年
6月

不适
用

2021
年 6
月 已
转固

否

动力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项目（年
产 5 万吨动力三
元材料前驱体原
料及 2 万吨三元
正极材料）

是 68,000.00 3,453.07 0.00 3,453.09 100.00 2022 年
6月

不适
用

建 设
期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4,193.67 84,193.67 0.04 84,193.71 100.00 -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印尼红土镍矿生
产电池级镍化学
品（硫酸镍晶体）
项目（5 万吨镍 /
年））

否 - 30,000.00 13,488.7
6 13,488.76 44.96 2022 年

6月
不适
用

建 设
期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否 - 34,546.93 35,527.7

5 35,527.75 102.84 -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238,651.2
9

238,651.2
9

58,425.2
7 219,758.62 92.08

附件二：
2019年增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2021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拟投入资金总额，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不足
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计划变更募投项目“动力
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部分的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
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万吨镍 / 年）”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福安
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地点为福建省宁德福安市湾坞西片区冶金新材料产业园。新
增募投项目“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项目（5 万吨镍 / 年）”实施
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PT.QMB�NEW�ENERGY�MATERIALS（中文名“青美邦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建设地点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中苏拉威西省摩洛哇丽（Morowali）县中国
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 2021年 5月 13日，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本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亚会 A 核字[2020]0123 号），
经审核， 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投入自筹资金
506,055,627.75元，具体如下：3万吨 /年三元动力电池材料前驱体生产项目 471,524,881.35
元，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极
材料）34,530,746.40元。
本公司于 2020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分别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
已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置换募集资金总额 506,055,627.75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 2.01亿元，结余资金系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及利息净收入形成。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结余资金用于募投项目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三：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印尼红土镍矿
生产电池级镍
化学品（硫酸镍
晶体）项目（5 万
吨镍 /年））

动力电池三元
正极材料项目
（年产 5 万吨
动力三元材料
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
极材料）

30,000.00 13,488.76 13,488.76 44.96 2022 年
6月

不 适
用

建 设
期 否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动力电池三元
正极材料项目
（年产 5 万吨
动力三元材料
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正
极材料）

34,546.93 35,527.75 35,527.75 102.84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238,651.29 58,425.27 219,758.6
2 92.0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建
设印尼镍资源项目，扩大镍资源的获取数量与战略掌控能力，为建设
全球竞争力的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制造体系提供战略镍资源保障，公
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公司“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材
料前驱体原料及 2万吨三元正极材料）” 项目已经获得银行项目资金
的支持，正在按照预期进度有序建设。 本次将原计划投入“动力电池三
元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5 万吨动力三元材料前驱体原料及 2 万吨三元
正极材料）”的剩余部分未使用募集资金 30,0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净
额为 30,000�万元）用于“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
体）项目（5 万吨镍 / 年）”，剩余部分未使用募集资金 35,527.76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净额为 34,546.93万元， 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
净额 980.83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1 年 5 月 13 日，上述议
案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8日、2021年 5月 1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1-076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唐鑫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唐鑫炳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唐鑫炳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日，唐鑫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对唐鑫
炳先生在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
事会提名魏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了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通过后，公司董事会
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魏薇，女，汉族，1983年 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业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合规部副总裁、先锋国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总监、超威明
智（横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北京京能同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规总监。

魏薇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查，魏薇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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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申请授信情况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荆门德威格

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因新增
资金需求，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保证公司战略的实施，公司及下属公司本次拟申请
总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65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

2021年 8月 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
行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申请授信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授信主体 授信期限 金额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七年

190,000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
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10,000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0,000
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20,000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45,000
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6,000
合计 656,000

以上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具体授信额度、授信银行、授信主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上述总额度范围
内依据各公司的需求进行调整，并在授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授信银行及对应的授信额度、授信
品种、授信期限、担保方式以公司及下属公司最终同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在办理上述银行及下
属公司授信协议项下相关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不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下属公司取得一定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其经
营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而为公司及下属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同时，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因此，同意
本次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合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656,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1-07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荆门德威格林

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福
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因新增资
金需求，拟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公司为上述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418,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不超过七年，并授权董事长办理该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宜。基本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主体 担保期限 金额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不超过七年

100,000
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10,000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135,000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0,000
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72,000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45,000
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6,000
合 计 418,000

2021年 8月 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843963.754883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 12月 04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 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货物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医用口罩生

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
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
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不含危险废物经
营）；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有色金属压
延加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源再生利用
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固体废物治理；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石灰
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23,582,579,534.73 25,626,410,002.10

负债总额 11,483,538,249.30 12,878,131,289.49

净资产 12,099,041,285.43 12,748,278,712.61

营业收入 12,118,785,281.39 8,071,154,535.29

利润总额 662,598,063.30 702,379,729.00

净利润 570,948,214.36 596,722,827.56

2、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80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浩
成立日期：2011年 07月 22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迎春大道 3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废旧硬质合金制品、废弃钨、钼、钽、铌稀有金属制品的循环利用以及相

关钨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废旧硬质合金制品及钨、钼、钽、铌报废材料的回收与销售，报废材料以及循
环再造产品的进出口（以上不含国家专项规定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482,143,604.15 630,764,074.27

负债总额 415,208,084.97 537,689,952.62

净资产 66,935,519.18 93,074,121.65

营业收入 676,319,986.81 364,395,425.64

利润总额 23,269,171.49 31,281,010.18

净利润 19,605,984.70 26,138,602.47

3、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1928.5715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伟
成立日期：2003年 12月 10日
注册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北路 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2,597,755,231.86 3,319,545,026.40

负债总额 1,230,197,055.32 1,845,882,636.94

净资产 1,367,558,176.54 1,473,662,389.46

营业收入 2,804,333,310.03 1,706,593,257.95

利润总额 177,192,879.90 123,823,891.95

净利润 157,851,342.84 105,921,623.71

4、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翔
成立日期：2011年 03月 23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新东安路 50号（经营场所：无锡市新吴区硕放振发路 235号）
经营范围：钴酸锂、三元材料的研发和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汽车充电设备批发、零
售；汽车充电服务；汽车维修；梯级利用电池能源产品的租赁、销售；梯级利用动力电池包、模组及其塑
胶件、五金件、电子元器件、结构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报废机动车回收；报废机动车拆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汽车零配件零
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1,537,343,926.80 2,302,706,506.66

负债总额 572,352,400.51 1,313,529,739.20

净资产 964,991,526.29 989,176,767.46

营业收入 1,103,402,161.35 947,070,604.89

利润总额 60,854,560.70 28,528,792.99

净利润 54,303,127.65 24,185,241.17

5、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云河
成立日期：2017年 12月 29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湾坞镇半屿村
经营范围：新能源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建

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废物的处置（不含危险废弃物）；机械零部件加工及设备
修理；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涉及许可
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352,964,751.49 507,078,277.61

负债总额 184,302,193.16 339,235,725.26

净资产 168,662,558.33 167,842,552.35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0,914,543.28 -820,005.98

净利润 -10,685,638.59 -820,005.98

6、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1377.8464万元
法定代表人：鲁习金
成立日期：2010年 01月 22日
注册地址：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大道东段北侧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加工；再

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二手车经销；汽车旧车
销售；汽车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持股比例为 97.9669%。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540,317,729.38 573,914,050.79

负债总额 34,983,203.87 54,663,806.56

净资产 492,920,558.99 519,250,244.23

营业收入 66,676,698.02 19,648,825.16

利润总额 -4,897,675.95 -11,603,963.52

净利润 -3,357,404.79 -11,807,338.07

7、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维
成立日期：2018年 08月 06日
注册地址：荆门市漳河新区漳河镇京河村六组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农业、旅游业投资开发（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及其他金融业务），养老

服务，环保工程，农产品种植及销售、水产品养殖及销售、花卉苗木种植及销售（以上均不含种苗及其
他专项规定项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食品加
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16,752,917.43 28,252,646.06

负债总额 51,900,226.00 69,189,582.23

净资产 -351,47,308.57 -40,936,936.17

营业收入 944,043.59 3,591,668.10

利润总额 -23,223,618.08 -5,805,525.20

净利润 -23,223,618.08 -5,789,627.6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额度、品种、期限、担保方式以各授信主体最终同银 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

准，各授信主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调整，并在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在办理上述担保协议项下相关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不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 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910,557万元（除公司为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1,575万元的担保额度之外，其余均
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43.55%。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对债务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

础上，认为：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荆门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
下属公司，福安青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下属公司，福安青美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永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持有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
限公司 97.9669%的股权，其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较小，因此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不会导致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为上述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其经营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

而为公司及下属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上述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稳健，资信情况
良好，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下属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等值
人民币 418,000万元人民币，并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1-079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
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林美”）因日常经营需要，为推动公司战略的实施，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额度人民币 600,000 万元，由
公司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
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共同为公司上述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600,000 万
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08%。

2021年 1月 20日、2021年 2月 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额度人民币 600,000 万元在上述审议额度
范围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上市公司控股子
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提供担保，已经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审议通过。 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478352.2257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 12月 28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A栋 20层 2008号房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二次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生态环境材料、新能源材料、超

细粉体材料、光机电精密分析仪器、循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普通货运（不含危险品，凭《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经营）；超细镍粉、超细钴粉的生产、销售及废旧电池的收集与暂存（由分支机构经营）。塑木型
材及铜合金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废线路板处理（由分支机构经营）；废旧金属、电池厂废料、报废电子产
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处置与销售（以上
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以上经营项目由分支机构经
营）。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
用有限公司为格林美全资下属公司。

被担保人格林美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6月

总资产 29,708,301,654.45 32,031,229,978.61

负债总额 15,622,332,848.33 16,850,654,818.00

净资产 14,085,968,806.12 15,180,575,160.61

营业收入 12,466,276,299.40 8,000,311,246.18

利润总额 534,903,475.25 678,904,865.72

净利润 427,207,773.96 563,815,410.2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额度、品种、期限、担保方式以公司及下属公司最终同银行签订的相关合

同为准，在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办理上述担保协议项下相关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不再另行
出具董事会决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910,557

万元（除公司为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1,575 万元的担保额度之外，其余均为公司对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143.55%。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600,000万元，占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08%。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及

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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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10日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9月 10日上午 9:15 至 9:

25和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9月 1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6日
7.出席对象：
（1）凡 2021年 9月 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8.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 A座 20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变更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第 1 至 3 项提案已经 202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第 3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
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21年 9月 7日 9:00～17:00
（二）登记方式：
1．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

券账户卡；
2．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3．个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证券账户卡；
4．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

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5．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并向大会登

记处提交前述规定凭证的复印件。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资料（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2021年 9月 7日 17:00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三）登记地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 A座 20层
邮政编码：518101
联系电话：0755-33386666
指定传真：0755-33895777
联 系 人：欧阳铭志、何阳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
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1。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七、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40”，投票简称为“格林投票”；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1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人（本股东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
意

反
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说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反对”、“弃权”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
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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